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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追认对外借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 

 

一、对外借款概述 

（一）对外借款基本情况 

1、对黄德生的借款 

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黄德生向宜春东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宜春子公司”）借款 1,622,862.00 元（大写：壹佰陆拾贰万贰仟捌佰陆

拾贰元整），借款月利率为 0.60 %，借款期限为不超过 8个月，即从 2021 年 10 

月 28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7 日止。 

2、对宜春净轩环保有限公司的借款 

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宜春净轩环保有限公司向宜春子公司借款 

1,836,000.00  元（大写：壹佰捌拾叁万陆仟元整），借款月利率为 0.60 %，

借款期限为不超过 8个月，即从 2021 年 9 月 16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

止。 

3、对宜春市迈凌环保有限公司的借款 

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宜春市迈凌环保有限公司向宜春子公司借款 

1,734,614.00 元（大写：壹佰柒拾叁万肆仟陆佰壹拾肆元整），借款月利率为 

0.60 %，借款期限为不超过 8个月，即从 2021 年 11 月 30 日起至 2022 年 7 

月 29 日止。 

（二）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，第二届第七次监事会审议

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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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全票通过。 

二、借款方基本情况 

1、黄德生 

   黄德生为宜春东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。 

2、宜春净轩环保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宜春净轩环保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 2021 年 3 月 9 日 

住所：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宜工大道 819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罗龙彬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经营范围：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，环保咨询服务，环境监测专用仪器

仪表销售，专用设备修理，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，泵及真空设备销售，专用化

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，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，水污染

治理，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，特种设备销售，环境保护监测，技术服务、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，特种设备出租（除许可业务外，

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 

3、宜春市迈凌环保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宜春市迈凌环保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 2021 年 04 月 25 日 

住所：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100 号 101室 

法定代表人：漆利平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经营范围：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，环保咨询服务，环境监测专用仪器

仪表销售，环境保护监测，水污染治理，水利相关咨询服务，水环境污染防治服

务，生态保护区管理服务，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，专用设备修理，泵及真

空设备销售，信息安全设备销售，管道运输设备销售，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，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（除许可业务外，

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。 

三、对外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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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对外借款目的在于充分利用闲置资金，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。在确保

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公司用自有闲置资金提供借款，不会对公司正常

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（二）《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广东东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4 月 29 日 


